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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东北京六合逢春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

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提示: 

 北京六合逢春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（六合逢春）持有本公司 

18,107,160 股股份，占本公司股本总额 8.94%。六合逢春于 2014 年

5 月 13 日将其持有本公司的 18,107,160 股质押给自然人陈钟民。之

后，六合逢春持有本公司 18,107,160 股股份处于冻结、轮候冻结状

态。 

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：冻结申请执行人陈钟民在国 

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岭中路证券营业部所开立的资金账号；解

除对被执行人六合逢春所持有的山水文化 18,107,160 股的冻结；将

被执行人六合逢春所持有的山水文化 18,107,160 股强制扣划至申请

执行人陈钟民证券账户；强制卖出六合逢春所持有的山水文化

18,107,160 股以清偿所涉及债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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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16 年 7 月 25 日，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“本公司”“山水文化”“上市公司”）获悉，广东省深圳

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执行裁定书（2015）深中法执字第 2070 号之一，

内容如下： 

“申请执行人陈钟民，男，1970年 11月出生，住广东省深圳市

龙岗区 XX镇 XXXXA—XXXX室，居民身份证号码 44052719XXXXXXXXXX。 

被执行人丁磊，男，1972 年 7 月出生，住广西南宁市青秀区 XX

路 XX—X号 XXXXXX栋 XXXX号，居民身份证号码 45272719XXXXXXXXXX。 

被执行人黄国忠，男，1970年 12 月出生，住广西平果县码头镇

XX 路 XXX 号，居民身份证号码 45262419XXXXXXXXXX。 

被执行人北京六合逢春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北京市朝

阳区朝阳门外大街甲 X 号 X 座 XXX—X 层—XXX 室，组织机构代码

09627080—5。 

法定代表人黄俊冬。 

关于申请执行人陈钟民与被执行人丁磊、黄国忠、北京六合逢春

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

员会华南国仲深裁[2015]D445 号裁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。由于被

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，申请执行人于 2015 年 9

月 14 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请求被执行人偿付人民币

219,502,753.25 元及利息等，本院依法受理。 

在执行过程中，本院于 2015 年 11 月 4日轮候冻结了被执行人黄

国忠持有的山水文化（证券代码 600234）2000 万股、被执行人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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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合逢春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山水文化（证券代码 600234）

18,107,160 股，并于 2015 年 11 月 5 日冻结了被执行人丁磊持有的

北京六合逢春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99.8%的股权。其中，被执行人

北京六合逢春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山水文化（证券代码

600234）18,107,160 股已质押给本案申请执行人，且轮候冻结现已

转为正式冻结。申请执行人向本院提交《对被执行人拥有的上市公司

股票拍卖申请书》，请求本院处分上述股票，并向本院提供申请执行

人陈钟民开立的个人证券账户用以执行上述股票。陈钟民向本院出具

了书面确认函，确认其同意将其个人的上述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用以

依法处置被执行人的相关股票使用。 

本院认为，本案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人民

法院依法有权强制处分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，申请执行人关于强制执

行被执行人名下股票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，依法应予支持。本院可依

法解除对涉案股票的冻结，并将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范围内的股票

强制扣划至申请执行人的账户，强制卖出后清偿本案债务。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二条、第二百四十四条、第一

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（十一）项第五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一、冻结陈钟民在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岭中路证券营业

部所开立的资金账号 110002399262； 

二、解除对被执行人北京六合逢春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（证券

账户号 B883261544）所持有的山水文化（证券代码 600234）

18,107,160 股的冻结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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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将被执行人北京六合逢春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（证券账户

号 B883261544）所持有的山水文化（证券代码 600234）18,107,160

股强制扣划至申请执行人陈钟民（上海证券账户号 A551649154，证

券托管方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岭中路证券营业部）证券账

户； 

四、强制卖出上述山水文化（证券代码 600234、证券类别：无

限售流通股）18,107,160 股以清偿本案债务。 

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发生法律效力。” 

 

目前公司已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上述事项的拍

卖通知书（2015）深中法执字第 2070号。 

 

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： 

目前，公司股权结构为：自然人黄国忠持有本公司 20,000,000 股

股份，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9.88%；六合逢春持有本公司 18,107,160

股股份，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8.94%。黄国忠与六合逢春合计持有本

公司 38,107,160 股股份，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8.82%，并为一致行

动人关系；钟安升、郑俊杰、连妙琳、连妙纯及侯武宏等 5 人为一致

行动人关系，合计持有山水文化 36,521,845 股，占本公司股份总数

的 18.04%。 

 

2015年6月，黄国忠、六合逢春全权授权自然人林岳辉、徐永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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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使股东权利（权利授权有效期为三年）。公司实际控制人由自然人

黄国忠变更为徐永峰、林岳辉等两方，徐永峰和林岳辉为一致行动人

关系（详见公司2015年6月21日发布的临2015-058号公告）。 

 

目前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林岳辉、徐永峰，其二人代表黄国忠

和六合逢春全权行使持上市公司 18.82%股权的权益。本次六合逢春

持有本公司的 18,107,160 股（占公司总股本 8.94%）被强制卖出，

林岳辉、徐永峰共同控制的山水文化股权比例将会由 18.82%下降至

9.88%，是否会发生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，公司将根据上述股份

被强制卖出的进展情况，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、上海证券报、证券时

报发布的公告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 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


